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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航空公司以所谓“行业惯

例”为由，在选座这一基本服务中引入加

价机制，将靠窗、靠过道或前排等座位锁

定，要求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这一做法

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和质疑。 中国消费

者协会 1 月 13 日针对舆论热议的民航

选座额外收费问题发声，指出，民航“加

价选座”不应成为“行业惯例”。

航空公司提供的选座服务， 本质上

是乘客购票后应享受的基本服务之一。

乘客购买机票， 即与航空公司达成了运

输服务合同， 这其中自然包含了选择座

位的权利。 将原本属于基本服务范畴的

选座变成额外收费项目， 无疑是对消费

者权益的侵害。 中消协指出， “加价选

座” 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这一点直

击要害。

更为严重的是， 加价选座还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 在购买机票时， 乘客

有权知道所购服务的全部内容。 如果航

空公司在售票时并未明确告知某些座位

需要额外付费， 而是在乘客选座时才突

然提出这一要求， 这显然是对消费者知

情权的不尊重。 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时，

应当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自己所支付的费

用包含了哪些服务内容， 而不是在事后

才发现有额外的“隐形消费”。

此外， “加价选座” 也违背了公平

交易的原则。 公平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

本原则之一， 它要求交易双方在平等自

愿的基础上达成交易， 任何一方都不应

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损害对方的利益。 航

空公司利用其对座位的控制权， 对部分

座位进行加价销售， 显然违背了这一原

则。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

益， 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中消协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

“加价选座” 的行为不加以遏制， 它就

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普遍的行业惯例。 一

旦这种情况发生， 将会对整个消费市场

产生不良影响。 其他商品或服务也可能

效仿这种做法， 在定价之外另行加价销

售， 这无疑会扰乱市场秩序， 损害广大

消费者的利益。

随着春运的临近， 航空运输将迎来

高峰期。 在这个时候， 中消协建议相关

主管部门主动作为， 强化行业引导， 规

范经营行为， 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航空公司的监管，

确保其提供的服务符合法律法规的要

求，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 航空公司自身也应该深刻反

思加价选座等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回归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初心上

来。 虽然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性， 但提

供优质的服务， 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和

知情权， 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基石。 如果

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了消费者的信任，

那么最终受损的将是企业自身的品牌形

象和市场份额。

民航“加价选座”的“惯例”不能惯
□ 王 琦

垫付医药费被拉黑，“农夫与蛇”不容重演

本来， 受伤女子可以让这件事情

有个较好的收尾， 爽快地返还医药费

并感谢大爷， 还可能成就一段佳话，

但不辞而别以及拉黑微信， 只会给人

一种自知理亏赶紧溜、 逃避责任赶紧

跑的观感。 在警方已经介入的前提

下， 这种做法既不高明， 也不光明。

事实上， 此前已出现过多起类似

事件， 甚至一度产生“扶不扶” 的争

论， 所以看到类似事情， 网友的情绪

一触即燃。 这何尝不是希望通过典型

个案给那些有歪心思、 打歪主意的人

以有力反击， 通过自己的力量， 形成

强大的舆论声势， 遏制某些不良风

气？

血性当有， 但情绪不能过头。 至

于一些网友跑到女子所在地的官方文

旅账号下留言， 能理解这种争取公义

之心， 但还是想劝一句： 千万不要迁

怒他人， 不要地域黑， 更不要引发骂

战。 正如一些网友所问的， 跟当地文

旅有什么关系？ 吉林市文旅局一工作

人员也表示， “此事所引发的‘地域

黑’ 不是我们发布的初衷”。 毕竟，

这是个人行为、 个别事件， 板子应该

打在具体的人身上， 而不是打着正义

的旗号随意放大、 肆意泄愤， 这只会

让自己的情绪误伤无辜的第三方。

目前， 吉林市文旅局给李大爷送

去了 3700 元钱， 李大爷在经济上的

损失有人代偿了， 那精神上的损失

呢？ 希望看到新闻后， 女子及家人能

真诚地向李大爷道个歉， 并及时还上

该还的医药费。 舆论正热， 为时未

晚。 当然， 网友也不必揪着此人此事

不放， 不妨给他们空间， 让个案在个

体之间解决， 而不必在网络上施以网

暴攻击。

综合自成都商报、 红网等

（谚路 整理）

吉林省吉林市市民李忠武为摔倒

游客垫付医药费， 没想到对方伤好后

并未偿还医药费， 而是直接一声不吭

离开吉林。 此外， 受伤女游客非但没

有感谢李大爷， 还将大爷拉黑， 更令

人气愤的是， 该女子的丈夫从重庆赶

来后还曾联系李大爷， 说女子骨折，

需要手术， 向他索要 5 万元赔偿。

事后当地警方调取了附近的监

控， 发现女子摔倒时， 离李大爷的狗

爬犁约有 1.5 米远的距离， 应是女子

后退着拍照时不慎摔倒。 女子的丈夫

对此结果没有异议， 谈及为何不偿还

医药费时， 他解释， 当时没有钱还。

吉林市文旅局了解此事后， 为李大爷

补偿了 3700 元， 并感谢李大爷为了

维护吉林市文旅形象义无反顾地垫付

了医药费， “也希望您别气馁， 继续

在文旅一线服务游客， 让更多的游客

感受到吉林市的温暖。”

此事到这里似乎有了一个圆满的

结果， 但笔者以为， 警方证其清白，

还原真相不应是“终点”。

吉林市文旅局拿公款补偿李大爷

的做法看似充满温情， 但却有点师出

无名。 毕竟造成李大爷损失的不是吉

林市文旅局， 凭什么由文旅局买单？

李大爷维护本地文旅形象有功， 文旅

局可以另外给李大爷奖励， 这个说得

通， 但替这名女子还上 3700 元医药

费， 就有点莫名了。

俗话说“冤有头， 债有主”， 是

谁的锅谁背， 既然警方已经调阅了监

控， 该女子的丈夫也没有异议， 那李

大爷垫付的医药费就应该由受伤女子

买单。 这笔钱既不应该由李大爷出，

更不应该由文旅局出。

笔者以为， 既然事实清楚， 吉林

大爷李忠武在自身没有任何责任的情

况下， 主动为这名重庆女游客垫付了

药费， 当地警方和文旅局就应当联系

重庆警方和文旅局， 让女游客返还李

大爷垫付的药费， 并公开向李大爷道

歉。 如果女游客拒不归还李大爷垫付

的药费， 李大爷可以将女游客及其讹

人的丈夫告上法庭， 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重庆警方和文旅局最好的做法

就是找到涉事女子， 督促对方立即返

还医药费， 并向李大爷表示由衷的谢

意和歉意， 并依法依规对其进行严肃

处理。

近日，网友反映，吉林雾凇岛，一名

重庆女游客游玩时滑倒，身后不远处，一

位经营狗爬犁的东北大爷好心把她扶

起，并拨打 120，还垫付了 3700 元医药

费。结果女游客反咬一口，说是大爷的狗

爬犁撞倒了她，开口就索要 5 万元赔偿。

民警调出监控，还了大爷清白，女游客哑

口无言。

还原真相不应是“终点”

不必迁怒地方文旅搞地域黑

观
点

一家四口假期出游， 提前在线上预

订酒店， 却订到房型根本不存在的“虚

假房”。 日前， 消费者起诉平台和旅行

社索赔案的一审判决公布， 法院判旅行

社赔偿 1 倍订房款项 3000 余元。

住宿是出游的重要“后勤” 环节，

消费者奔着预订好的酒店乘兴而去， 却

被根本就不存在或不能入住的“虚假

房” 扫了兴， 打乱了整个旅游计划。 有

的消费者被动选择其他酒店， 可能费用

更高， 可能提供的服务并不充足、 集

中、 连贯， 消费者平添奔波劳累， 旅游

体验被明显拉低。 有的消费者可能因此

改变、 压缩甚至取消出游计划。

“错” 有头， 债有主。 消费者订到

“虚假房”， 不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必

然要有人承担责任。 如果酒店故意隐瞒

信息， 或虚假夸大宣传， 虚构根本不存

在的或无法兑现的客房服务， 就构成消

费欺诈，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择

权和公平交易权。 对此， 酒店应承担

“退一赔三” 责任， 市场监管部门还可

依法处罚酒店。 如果问题出在中间服务

环节， 在线旅游平台或旅行社没有做好

中间服务， 在线旅游平台或旅行社就应

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但事后维权毕竟比较麻烦， 程序繁

琐， 耗时费力， 有难度。 不能总是等着

消费者订到“虚假房” 后再维权， 而是

应该在前端对“虚假房” 进行排雷， 帮

消费者化解风险。

市场监管部门、 消协等应瞄准“虚

假房” 问题多发的区域、 环节或时间节

点， 向酒店、 在线旅游平台、 旅行社发

布规范守信经营提示， 并辅以合规指

引、 合规约谈等措施， 划清法律底线和

诚信底线， 拉出有关“虚假房” 营销服

务的“负面清单”， 告诫引导经营者合

法、 真实、 准确宣传， 信守承诺， 积极

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 保障好消费者权益。 对于存有虚假

夸大宣传、 消费欺诈、 利用霸王条款侵

犯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恶意制造“虚假

房” 的经营者依法查处、 曝光， 并将违

法失信问题记入征信系统， 让经营者付

出必要的法律代价、 失信代价， 释放治

理的惩戒、 震慑效应。 同时， 教育消费

者增强对“虚假房” 的警惕防范意识，

了解“虚假房” 侵权套路。

酒店协会等行业协会也有必要加强

对酒店、 旅行社等主体的行业管理， 进

一步完善营销服务规则和标准， 从源头

杜绝虚假夸大宣传行为， 把酒店预订额

度框定到合法合理的范围内， 并优化酒

店超额预订的替代解决方案， 为消费者

提供维权最优选项。

对“虚假房”更该前端排雷而非事后维权
□ 李英锋


